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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，革除滥食野生

动物的陋习，江门市自然资源局于 2020 年实施江门市禁食陆生

野生动物人工繁殖主体转型退出补偿工作。广东恒生会计师事务

所组织专家组成评价工作组，经专家组结合现场勘验、走访和问

卷调查情况，对江门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江门市禁食陆生野生

动物人工繁殖主体转型退出补偿市级补助资金项目实施了绩效

评价。 

一、项目概况 

  为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

易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

决定》，江门市自然资源局根据省自然资源厅等 14 部门出台的

禁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转型退出工作指导意见以及《江

门市禁止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题转型退出工作实施方案》开

展 2020 年江门市禁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转型退出补偿

工作。 

江门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全国人

大常委会《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

陋习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》以及《广东省野

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》（2020 年修订）关于禁食陆生野生动物

的规定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工作部署，依法依规全面禁止和惩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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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野生动物交易，规范、平稳、有序推动全市禁食陆生野生动

物人工繁育主体转型退出处置工作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

和身体健康。 

截止 2020 年 7 月 16 日，全市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转

型退出共计完成 644 养殖户，并按补偿标准发放补偿资金。共处

置动物 300,002 只和 365.34 万公斤，共计完成发放补偿资金

103,232,763.9 元。2020 年 6 月 9 日，市财政局按照 2:8 分担比

例向各市（区）预拨了禁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殖主体转型退出

市级补助资金共 26,591,208.00 元。2020 年 10 月 12 日，市财

政局就市级预拨各市（区）的补助资金进行清算，确认市级补助

资金为 20,646，552.78 元，其中追加下达蓬江区 8,615.8 元、

新会区 620,072 元，收回台山市 1,483，927.7 元、开平市 128，

875.04 元、鹤山市 2,224，720 元、恩平市 2,735，820.28 元。 

二、综合评价结论 

评价工作组审阅了项目单位的自评资料，结合现场座谈和走

访情况，依据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，评定江门市自然资源局

2020 年江门市禁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殖主体转型退出补偿市

级补助资金支出项目绩效得分为 89 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 

江门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江门市禁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

殖主体转型退出补偿市级补助资金支出项目在目标设置、保障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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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、动物处置、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工作、资金管理、资产管理、

人员管理、效率性、效果性以及公平性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，

而在项目的效益产出方面体现较差，帮扶养殖户积极转型方面也

有待进一步跟进与完善。 

三、指标分析 

（一）项目立项。 

对项目立项情况的考察共涉及绩效目标合理性、绩效指标明

确性、预算编制准确性 3个三级指标。相关指标得分情况（见表

1-1）显示，项目立项指标分值 15 分，得分 10 分，得分率为 67%。 

 

表 1-1 项目立项指标得分情况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得分 得分率 

项目立项 

（15 分） 

绩效目标 

（5分） 

绩效目标合理性 

（5分） 
5 100% 

绩效指标 

（5分） 

绩效指标明确性 

（5分） 
2 40.00% 

资金预算 

（5分） 

预算编制准确性 

（5分） 
3 60% 

项目立项得分情况 10 67% 

 

1、绩效目标。 

指标分值 5 分，得分 5 分，得分率 100%。从项目单位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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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料显示，本项目的总目标是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，依

法依规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，规范、平稳、有序推

动全市禁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转型退出处置工作，切实

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目标明确，符合国家相关政

策和当时疫情工作的要求。 

2、绩效指标明确性。 

指标分值 5分，得分 2分，得分率 40%。根据项目单位提交

的自评表，项目绩效指标缺少“完成质量指标”、“经济效益指

标”、“生态效益指标”、“可持续影响指标”、“社会公众或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”，导致绩效目标无法通过清晰、可衡量的

指标值体现出来。 

3、预算编制的准确性。 

指标分值 5分，得分 3分，得分率 60%。根据项目单位提交

的自评材料，市级预算资金 26,591,208 元，实际支出

20,646,552.78，预算有调整，其中追加下达蓬江区 8，615.8 元、

新会区 620，072 元，收回台山市 1，483，927.7 元、开平市 128，

875.04 元、鹤山市 2，224，720 元、恩平市 2，735，820.28 元，

项目预算调整履行了相关手续。经专家评估小组在现场与项目单

位沟通了解，从 2020 年 3 月至 5 月，国家层面对禁食种类有较

大调整，存栏动物数量庞大，且部分养殖户对政策持观望态度，

前期统计难度大，导致统计的养殖户数和动物数量与最终统筹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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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户数和数量存在差异。 

（二）项目管理。 

对项目管理情况的考察共涉及财务管理和业务管理 2个二

级指标，包括 7个三级指标。相关指标得分情况（见表 2-1）显

示，项目管理指标分值 35 分，得分 34 分，得分率为 97.14%。 

  

表 2-1 项目管理指标得分情况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得分 得分率 

项目管理 

（35 分） 

财务管理 

（18 分） 

财务制度健全性 

（2分） 
2 100% 

资金使用合规性

（8分） 
8 100% 

资金使用效率性

（5分） 
5 100% 

财务监控有效性

（3分） 
2 66.67% 

业务管理 

（17 分） 

管理制度健全性

（4分） 
4 100% 

组织实施合规性 

（8分） 
8 100.00% 

项目质量可控性 

（5分） 
5 100% 

项目管理得分情况 34 97.14% 

 

1、财务管理。 

（1）财务制度健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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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分值 2 分，得分 2 分，得分率 100%。本项目资金为一

次性补助，在资金管理方面，项目单位印发了《江门市禁食陆生

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转型退出工作补偿资金拨付方案》。 

（2）资金使用合规性。 

指标分值 8 分，得分 8 分，得分率 100%。本项目资金的划

拨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资金的使用符合《江门市禁食陆生

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转型退出工作补偿资金拨付方案》的相关

规定，资金的下达和清算都有相关文件，分别是《关于下达 2020 

年禁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殖主体转型退出补偿市级补助资金

的通知》和《关于清算 2020 年全市禁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殖

主体转型退出补偿市级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，不存在虚列（套取）

的情况。 

（3）资金使用效率性。 

指标分值 5 分，得分 5 分，得分率 100%。市级预算资金

26,591,208 元，后追加下达蓬江区 8，615.8 元、新会区 620，

072 元，收回台山市 1，483，927.7 元、开平市 128，875.04 元、

鹤山市 2，224，720 元、恩平市 2，735，820.28 元。实际支出

20,646,552.78，支出完成率 100%。  

(4)财务监控有效性。 

指标分值 3分，得分 2分，得分率 67%。财务监控基本有效，

每个转型退出补偿养殖户都有单独的核算表，包括重量、数量、



-8- 
 

单价和总额，数目清晰，每个核算表都有户主、调查人员、扶贫

办工作人员和司法所见证人签名，并按规定进行公示，但未见针

对本项目制定相应的监控机制，也未见财务检查措施。 

2、业务管理。 

（1）管理制度健全性。 

指标分值 4 分，得分 4 分，得分率 100%。江门市自然资源

局联合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《江门市存栏野生动物养殖场处

置工作方案》，方案中从工作任务、分类处理措施、工作要求三

个方面对本项目的管理提供了指引。 

（2）组织实施合规性。 

指标分值 8 分，得分 8 分，得分率 100%。江门市自然资源

局在本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，并

针对本项目成立了江门市陆生野生动物养殖业稳控专职小组，做

好政策解读、建立工作台账等工作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

《江门市存栏野生动物养殖场处置工作方案》，项目调整手续完

备，项目现场登记核算表信息相对齐全，相关资料归档及时。 

（3）项目质量可控性。 

指标分值8分，得分8分，得分率100%。各市区在项目完成后

都作了工作总结，江门市自然资源局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及时向

市政府报告关于江门市禁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转型工作退

出工作进展情况。本项目对全市应转型退出的644户养殖户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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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确认退出，并按补偿标准发放了补偿资金，完成预期补偿范

围，全市野生动物养殖户情绪平稳，未发生上访事件，质量监控

措施全面到位。 

（三）项目绩效。 

对项目绩效情况的考察共涉及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 2个二

级指标，包括 8个三级指标。相关指标得分情况（见表 3-1）显

示，项目绩效指标分值 50 分，得分 45 分，得分率为 90%。 

 

表 3-1 项目绩效指标得分情况 

一级指

标 

二级指

标 
三级指标 得分 得分率 

项目绩

效 

（50

分） 

项目产

出 

（25

分） 

实际完成数 

（10 分） 
10 100% 

质量达标数 

（10 分） 
8 80% 

完成及时性（5分） 5 100% 

项目效

益 

（25

分） 

经济效益（5分） 4 80.00% 

社会效益（5分） 4 80.00% 

生态效益（5分） 5 100.00% 

可持续影响（5分） 4 80.00% 

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

（5分） 
5 100% 

项目绩效得分情况 45 9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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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项目产出。 

（1）实际完成数。 

指标分值10分，得分10分，得分率100%。2020年6月30日，

全市应转型退出的644户养殖户已全部完成确认退出，共处置动

物30,002只和365.34万公斤，补偿资金已全部发放完毕。 

(2)质量达标数。 

指标分值10分，得分8分，得分率80%。项目单位开展确认退

出和动物处置工作以来，全市野生动物养殖户情绪平稳，未发生

上访事件，但部分养殖户转型仍存困难，场地的成本比较高，而

场地费用政府不作补偿，现在的厂房、屋舍已无法利用来养殖其

他动物，对部分养殖户而言，转型就意味着重新开始，损失较重。 

（3）完成及时性。 

指标分值5分，得分5分，得分率100%。7月16日，补偿资金

已全部发放完毕，江门市禁食陆生野生动物后续处置工作在全省

率先全面完成。 

2、项目效益。 

（1）经济效益。 

指标分值 5分，得分 4分，得分率 80%。江门市自然资源局

如期、保质、保量完成了既定工作目标，实际支出20,646,552.78，

支出完成率 100%。但项目的经济效益不突出，项目主要是对野

生动物养殖户进行退出补偿，但在转型方面的指导性和创新性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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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，因为养殖新的品种需要技术和投入，“隔行如隔山”， 一些

养殖户不敢轻易再从事养殖行业，导致养殖户退出后原本的养殖

场地空置，浪费资源，而且没有经济效益产出。 

（2）社会效益。 

指标分值 5分，得分 4分，得分率 80%。本项目的实施，有

利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，保障

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。虽然项目对部分养殖户进行了补偿，但政

策对该类养殖业影响较大，特别是对年纪较大的养殖户而言，重

新学习新知识较为困难，一些养殖户在养殖的野生动物被处置后，

不得不到外面打工，部分禁止养殖的野生动物养殖户仍需通过政

府引导和扶贫支持转型。 

（3）生态效益。 

指标分值 5 分，得分 5 分，得分率 100%。本项目主要采用

放生和无害化处置的方式实施，最大程度降低对环境的影响，有

利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。 

（4）可持续影响。 

指标分值 5分，得分 4分，得分率 80%。本项目的实施，有

利于新冠疫情的防控和生态环境的平衡，提高广大市民保护野生

动物意识，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，形成关爱野生动物，热爱

大自然的良好氛围。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，建议项目单位

联合相关单位探讨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宣传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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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。 

指标分值 5 分，得分 5 分，得分率 100%。全市野生动物养

殖户对补偿方案满意，情绪平稳，未发生上访事件。 

四、主要绩效 

江门市自然资源局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

保护法》《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

于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的决定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工作部

署，切实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，依法依规全面禁止和惩治

非法野生动物交易，规范、平稳、有序推动全市禁食陆生野生动

物人工繁育主体转型退出处置工作，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

全和身体健康。 

（一）及时全面完成退出补偿工作，为赢得新冠战役打下坚

实基础。 

在国家层面的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决定正式出台

之前，江门市委市政府就开始着手探索野生动物交易产业链退

出江门事宜。2020 年 2 月 1 日开会研究，4 月 16 日批复报告，

6 月 5 日通过方案。在处置过程中，市领导多次批示要求加快

进度，体现了决策部门的责任与担当。2020 年 6 月 30 日，全

市应转型退出的 644 户养殖户已全部完成确认退出，共处置动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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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,002 只和 365.34 万公斤。7 月 16 日，全市应发放补偿资金

103,232,763.9 元，其中市级补偿资金 20,646,552.78 元，已全

部发放完毕，禁食陆生野生动物后续处置工作在全省率先全面完

成，为赢得新冠战役打下坚实基础。 

（二）工作到位，执法人性，维护社会稳定。 

在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清退工作中，市自然资源局自

2020 年 2 月以来，共开展了 3 次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单位

的清查登记工作。通过前期的调查摸底，充分掌握江门市野生

动物人工养殖地品种、数量、地域等一手信息，为后续处置工

作的迅速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结合市场行情，确定江门市

地补偿标准和补偿范围，并与养殖主体逐一签署补偿协议，实

现标准统一、信息公开，做到了群众满意、领导放心。 

自然资源局和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多次深入到养殖场明确

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，核定动物登记数量。在具体处置过程中，

对于少数错过申报截止日期，心存侥幸还在观望中的野生动物

养殖户，自然资源局通过政策宣讲，法制教育，使其认识到本

次清退行动的坚定性与彻底性。在此基础上，因势利导，允许

其补充申报，对扶贫项目和扶贫养殖户，参照贫困户实际投入

的成本和经营状况给予补偿，确保不受损失，从而较好地完成

退出工作，全市野生动物养殖户情绪平稳，未发生上访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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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，提高市民保护野生动物意

识。 

引导野生动物人工养殖主体退出，从源头上禁止非法野生

动物交易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。通过对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

和《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》的宣传和解读，提高了广

大市民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，形成关爱野生动物，热爱大自然

的良好氛围。 

五、存在问题 

野生动物人工养殖主体退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，还存

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完善。 

（一）政策调整宣传不够。 

在前期野生动物人工养殖主体退出调查登记过程中，个别养

殖户对补偿细则不甚清楚，持观望态度，没有按照实际情况上报，

导致获得的补偿金额不足的问题。另外，对于虎纹蛙最新政策调

整也不了解。2021年2月5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调整后的《国家重

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名录》）正式向公众发布。

在新的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里，关于虎纹蛙特别强调

了“仅限野外种群”，这意味着只要取得了相关的合法证件以后，

虎纹蛙就可以进行人工繁育、养殖、销售和食用。江门市人工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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殖的泰国虎纹蛙被禁止养殖并转型退出后，部分养殖户成功转型

养殖牛蛙，但人工繁殖的泰国虎纹蛙的养殖许可仍存争议，并于

2021年2月由上级部门批复归为水生动物类养殖，由农业农村部

门监督管理，部分养殖户对此并不知情，而没有继续开展养殖。     

（二）养殖主体转型困难，经济效益不突出。 

部分野生动物养殖主体由于规模较小，品种单一，在退出政

策推出后不再从事野生动物养殖。少部分养殖户虽有意愿，但由

于前期资金投入大，特种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殖技术水平限制，

养殖禁区划限搬迁等因素导致其转型转产存在一定困难。专家小

组现场走访调查后，还有很多养殖户还处于观望状态，并未实现

转型，因为养殖新的品种需要技术和投入，一些养殖户不敢轻易

再从事养殖行业，而且对于年纪大的养殖户而言，学习新知识也

存在一定的困难，导致原先的养殖场地目前很多是空置的，浪费

了资源，也没有经济效益产出。 

（三）违法现象偶有发生。 

部分民众法制观念不强，知识水平有限，接受信息的途径单

一，没有形成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，受利益驱动以食用为目的的

非法买卖、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还偶有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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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相关建议 
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监管和宣传。 

建议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，积极联合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

严厉打击非法猎捕、交易、利用陆生野生动物，加强日常巡查，

对药店、菜场、餐饮饭店等经营场所进行重点监督检查，查看是

否存在出售、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。加大对《野生动物

保护法》和《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》的宣传和解读，提

高广大市民保护野生动物意识，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。 

（二）科学引导养殖户转型转产，提高经济效益。 

建议江门市自然资源局与农业部门通力合作，梳理国家和省、

市有关扶贫和扶持农业产业发展政策，密切关注养殖户动向，全

力支持受影响的野生动物养殖项目转型转产，在项目、资金和技

术等多方扶持，积极推动养殖帮扶和乡村振兴工作。支持利用空

置的场地转型发展林下经济、营造林、林产品加工的繁育主体,

充分发挥农业农村建设项目的辐射带动作用,狠抓农业专业技术

培训,落实好扶贫小额信贷政策,助力推动野生动物养殖项目转

型转产再就业，全力维护社会稳定。推行“一场一策”措施，要

在各渠道帮助解决实际问题，使养殖场户主把空置场地利用起来，

推进养殖场规范、平稳、有序、有效退养转产和从业人员转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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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合规经营、有序有效转产转型升级，特别是要保证贫困养殖

户不减收不返贫，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产出。 

（三）落实野生动物“禁食令”，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。 

有关部门坚持不懈地抓实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监管，依法

严厉打击违法行为，从源头上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，培养构建

科学、健康文明的饮食习惯和文化。加强宣传，提升文明理念，

提高民众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性和参与度。 

 


